获得工伤赔偿后仍可向第三者请求残疾等项赔偿——
彭某华与丰都县供电分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责任案
                主审法官 余孝安
 [案件基本信息]
1.判决书字号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3民终1377号。
2.案由： 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
3.诉讼双方：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某华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
负责人：汪朝军，总经理。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原告彭某华受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雇佣，从事折换通信线缆工作。2015年9月29日18时许，原告彭某华在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街道折换通信线缆时，被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管理的10千伏高压电击伤，同月30日入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高压电击伤9%Ⅲ°头部及右上肢左足；头枕部软组织缺如；双肺肺炎，同年11月24日治愈出院。后，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按照工伤赔偿了原告彭某华全部损失。2017年2月28日，原告彭某华委托重庆市渝东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彭某华右上肢的伤残程度系五级伤残；头皮无毛发25%以上的伤残程度系九级伤残。
原告彭某华在2015年前后均在户籍地外务工。彭某华折换的通信线缆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管理的丰都县董家镇中和场村的高压线相邻，作业地点在变压器附近，作业时彭某华及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未向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报告作业内容。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未在高压变压器旁边设置警示标志及相应防护装置。
[案件焦点]
获得工伤赔偿后是否可以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赔偿；归责原则上是否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
重庆市丰都县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在取得工伤赔偿后能否再向被告主张侵权责任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仅将医疗费排除在可以兼得之外，除此之外可以兼得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为此原告主张的赔偿事项，符合法律规定。（2）归责原则和责任划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有关侵权损害赔偿的普通法，其他侵权赔偿法律规定才属于特别法，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已经于2015年4月24日修改，属于后法，也应当优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适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条规定可以得出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只是在认定过错时采用的是“过错推定”的方式。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规定，在电力设施周围施工作业可能危及设施安全的应当报告电力企业，是行为人的法律义务，在电力设施保护区设立标志是电力管理企业的法律义务。从本案事实上看，造成原告损害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原告在电力保护设施附近危险作业，没有向电力管理企业报告，以至于没能断电就对通信线缆折换施工，危险性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概率增加；二是作为电力管理义务人的被告没有在通电的高压变电器设施周围设置警示标志和采取防护措施，导致原告作业时注意力减弱和保护措施乏力。这两种原因结合导致原告触电受到损害。从原因力上看，基本相当。为此被告应承担原告50%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其余由原告自己负担。（3）赔偿的金额问题。残疾赔偿金总额计算为：27239元/年×20年×(50%＋2%)=283285.6元；对精神损害抚慰金确定为15000元。按照责任划分比例，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应当赔偿149142.8元。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第六十第一款及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1）、被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彭某华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49142.8元。
（2）、驳回原告彭某华的其余诉讼请求。
彭某华及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丰都县供电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彭某华与丰都供电分公司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已经承担了工伤赔偿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以不列为本案当事人。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一、本案的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杨立新教授在《侵权责任法》中的定义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或者依照特别规定多少责任人均应当承担部分或者全部的侵权责任形态。”[footnoteRef:0]。不真正连带责任是基于不同法律关系下产生的赔偿责任，对于受害人而言，可选择不同法律规定下的不同责任赔偿形式而获得赔偿，被受害人首选的赔偿义务主体，一般情形下，可向终局的赔偿义务主体追偿。赔偿的义务主体之间不存在连带责任关系。就受害人而言，每一个赔偿义务主体的赔偿，均可达到圆满的程度。典型的类型案件有用人单位与雇员之间，雇员在工作过程中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的雇员受害。雇员可按照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获得工伤赔偿，也可直接选择《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以生命健康权等受害为由，向第三人索赔。由于，每一个法律关系下的赔偿程序法和实体法规定不同，其举证责任、程序要求是不一致的，当事人如何选择由当事人根据自己情况决定。每一个法律关系下的赔偿主体之间，不属于共同诉讼，不是同案适格主体，其理由是每一个法律关系下的侵权行为属于一个行为，每一个行为之间是竟合关系，不是聚合关系，这里的竟合是指竟合侵权行为，概念上可界定为，两个民事主体作为侵权人，有的实施直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有的实施间接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形态。[footnoteRef:1]竟合侵权行为分为：提供条件的竟合侵权行为；提供条件加政策的竟合侵权行为；提供机会的竟合侵权行为；提供平台的竟合侵权行为四种，第一种指两个行为中的从行为与主行为竞合方式，从行为为主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没有从行为的实施，主行为不能造成损害后果的竟合侵权行为；第二种是指符合第一种的要求，但是基于政策考量，规定间接侵权人先承担中间责任，之后向直接直接侵权人追偿以实现最终责任的竟合侵权行为；第三种是指两个竞合行为，从行为为主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使主行为的实施能够顺利完成的竞合侵权行为；第四种是指从行为为主行为提供了一个服务平台，使主行为的实施能够顺利进行的竞合侵权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及第44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就是典型的提供条件的竟合侵权行为，按照以上竟合侵权行为类型，结合案件事实，本案的侵权行为属于提供条件的竟合侵权行为。竟合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不同，共同侵权行为是多个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作为部分聚合成为一个侵权行为，并且共同侵权行为也是一个侵权行为，并非多个侵权行为，因此不能将不同责任关系下的行为人列为共同被告，即使案件因事实需要，也只能以证人地位下的第三人出现，是否列为第三人由法院决定。结合本案，一二审均未将重庆旭鸣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列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符合法律规定。 [0: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122页。]  [1:  同上：第121页。] 

二、工伤保险赔偿具有特殊性。依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理，受害人是不能选择了一个法律关系的责任赔偿后，又基于另一个法律关系请求另外的责任主体进行赔偿的，因为赔偿是基于损失的填补，填补后，就不再存在损失的问题，事实上我国的赔偿制度，因为计算方法的不同，民事赔偿、行政赔偿、工伤赔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限额赔偿，因此一种赔偿项下的赔偿，不能达到圆满的程度，因此我国法律也进行了区别对待，工伤赔偿就是一种特殊的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该规定仅将医疗费排除在可以兼得之外，因此除此之外可以兼得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这个问题虽然在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存在争议，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8日就该问题有明确的答复意见，[2006]行他字第12号答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你院<关于因第三人造成工伤死亡的亲属在获得高于工伤保险待遇的民事赔偿后是否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原则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根据<安全生产法>第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2条的规定，可以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footnoteRef:2]，该司法解释虽然是对“死亡补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否可以重复获得进行的肯定答复，没有对残疾补偿金与残疾赔偿金是否可以兼得作解释答复，其原因是基于一案一复，请示报告中没有涉及该问题，但死亡赔偿金或死亡补偿金与残疾赔偿金或残疾补偿金都兼有对受害人或者近亲属的精神抚慰和物质补偿性，且属于限额赔偿，因此具有参照的司法适用价值，可以类推适用。这里之所以称限额赔偿和补偿，是因为现有的《侵权责任法》与《工伤保险条例》对死亡赔偿与死亡补偿推定的是工资或收入的20年或20倍，假如一个在受害时20岁的人，未来收入仅20年吗？即使60岁退休，退休前也应当是40年，且退休后仍然有退休工资，显然这样的赔偿或补偿属于有限的。残疾赔偿与补偿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现有《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侵权责任法》是按规定的年限与伤残等级确定的百分比及责任比例的积计算的，以上两种计算可以看出明显是限额赔偿，不属于完全赔偿。正是由于《侵权责任法》与《工伤保险条例》中规定的赔偿属于限额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二条才没有将侵权责任产生的死亡伤残赔偿金与工伤保险的死亡伤残补偿金额兼得问题排除开来，这无疑彰显了法律的正义价值，立法者对未来的预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基于司法正义的考量，在重庆辖区进行了司法规范，通过渝高法〔2013〕7号规范性文件及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明确受害人可以兼得侵权损害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笔者认为这样的司法统一产生的判决，解决了当下各种赔偿标准不一造成的赔偿不均，赔偿不足的现实问题，有效实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 [2:  人民法院出版社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民事卷1），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8月第3版第514页。] 

（本案例被选为《中国法院2019年度案例》（侵权赔偿纠纷））



